[bookmark: _GoBack]維護服務招標規範
	維護標的

	EMC CX4原廠軟硬體一年7x24維護
EMC原廠call home機制
得標廠商一週內需提供相關軟體EMC原廠授權證明或採購證明

SUN維護項目如下：
sun 240 *4
sun 4150*3
sun 2200*2
sun 5120*2
sun v215*4
包含軟體維護、升級、設定、轉移等。
apache
mysql
apache ssl
php
squid
sendmail
bind
SUN部分增列條件如下
1.2小時回應，4小時到場，8小時完修。兩次未達標準或是違規總時數合計超過48小時，提報拒絕往來名單及合約罰款。
2.合約起算次日，一週內進行復原測試，此外需配合進行年度資安演練，模擬web server損毀，須在時限內完成。包含提供硬體及系統正常運作。否則依合約罰款。
3.維護期間：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。
4.付款條件：分四期，每季付款合約總金額的四分之一。
5.履約保證金：合約總金額5%。
6.得標廠商於合約期間內經公視認定表現優良者，合約滿後，可依此次得標金額續約一年。
7.罰款：未依合約規範，每逾壹小時按合約標的總價款千分之一計罰，至合約總金額20%為上限。



	服務項目
	內 容 說 明

	服務時間
	每星期一至星期日，全天候服務。接到客戶通知起算, 維護廠商需於叫修時間起算2小時內回應，4小時內維護人員到場，8小時內完修。

	電話諮詢服務
	無論客戶對軟、硬體操作有任何問題，致電廠商尋求服務，廠商服務人員將以電話或傳真或e-mail方式解答客戶的問題。

	線上問題解決
	若客戶在正常操作時發生軟、硬體問題，廠商將視問題情況，以電腦連線方式服務。

	專人到場服務
	若問題無法以電腦連線及電詢服務解決，廠商應派服務人員於接到客戶通知起算四小時內到場服務(所在地: 內湖康寧路、瑞光路機房)。

	線上資料回復
	如因非人為因素故意破壞，導致軟體有任何錯誤，致軟體無法正常運作時，廠商將根據客戶所提供的備份資料，將資料回復至資料備份時狀態。

	新版軟體更新
	本契約服務標的有不可歸責於客戶之原因，致需廠商維（修）護軟體或更新程式版本等情事，廠商應於客戶提出需求之時日起算5個工作日內完成維（修）護或更新。




